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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内蒙古研究

院、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六盘水师范学院、陕西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科技大学、

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工程职业学院、西安荣岩地质勘探有限公司、

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呼伦贝尔东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范立民、李涛、武强、孙魁、郭建英、廖梓龙、罗文、姬永涛、薛海军、邓腾

林、苗霖田、杨振奇、吴永辉、高颖、牛超、肖乐乐、郭高川、张一荣、张学亮、梁玉森、罗斌、秦天

天、吴江、齐超、何国强、王才进、郭嘉豪、张帅杰。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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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埋煤层开采突水溃沙防治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浅埋煤层突水溃沙防治的总体要求、评价方法和防治技术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浅埋煤层开采突水溃沙防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338 综合机械化固体充填采煤技术要求

GB/T 39834 综合机械化膏体袋式充填采煤技术要求

AQ 1116 煤矿加固、堵水、充填和喷涂用高分子材料通用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浅埋煤层 shallow coal seam
埋藏深度小于150 m、基载比小于1，且顶板为单一关键层结构的煤层。

3.2

突水溃沙 sudden water and sand inrush
浅埋煤层开采时，富水沙（土）体通过导水通道突然涌入采掘空间的一种地质灾害，又称溃水溃沙。

3.3

突水溃沙危险性risk of Water and sand inrush
指浅埋煤层开采过程中，发生突水溃沙灾害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的综合判定。

3.4

疏水防控技术 hydrophob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以切断水动力、提前疏干富含在沙层中的地下水为核心的防治突水溃沙方法。

3.5

隔水关键层加固防控法 water-resisting key strata reinforcement fill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
以注浆加固隔水关键层，提高隔水层隔水能力为核心的防治突水溃沙方法。

3.6

充填防控法 fill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
采煤过程中，随采随充（充填架后采空区）防止顶板破断的防治突水溃沙方法。

4 总体要求

4.1 坚持预防为主，在全面查明突水溃沙灾害发生地质条件、水文地质特征的基础上，开展全过程防

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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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坚持科学防控，推行合理避灾与工程防控相结合的方式；对无法避灾的区域，应制定专项防控方

案并实施工程防控，确保开采安全。

4.3 坚持绿色防控，工程防控过程中不应对原有地质环境、生态环境和地下水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

防控工程所用材料应符合环保要求，不应对地下水、土壤和岩层造成污染。

评价方法

5 评价方法

5.1 评价指标应包括下列内容：

a）煤层采高：通过地质勘查报告、采掘工程平面图、现场实测获取；

b）倾角：通过地质剖面图、钻孔资料、井下实际测量获取；

c）埋藏深度：通过地面标高、煤层底板标高差值计算，或查阅地质说明书获取；

d）覆岩结构：通过地质柱状图、钻孔岩芯资料、覆岩岩性及厚度分布综合获取；

e）采煤工作面尺寸：通过工作面设计图纸、作业规程及现场实际回采参数获取；

f）采煤方法等。

5.2 评价程序应按采高、倾角、埋藏深度、覆岩厚度及结构、工作面尺寸及采煤方法，预测煤层开采

产生的导水裂隙带及垮落带发育高度，与煤层上覆基岩厚度比较判别，划分出危险性极大、大、中等和

小 4 个等级。

5.3 判别方法应分别采用垮落带、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与基岩厚度之比判别。可参照表 1 评价。

表 1 突水溃沙危险性评价方法

危险性等级 垮落带高度与基岩厚度比值A 导水裂隙带高度与基岩厚度比值B

极大 A≥1 B>1

大 0.5≤A＜1 B=1

中等 0.5≤A＜1 0.8≤B＜1

小 A＜0.5 B＜0.8

微弱 A＜0.1 B＜0.1

注：A、B两个指标为“独立判别条件”，不需要同时满足，只要任一指标达到某一等级阈值，即可按该等级判定。

5.4 评价结果应用

在下列区域开采时，工程措施应按危险性确定。采取工程措施后，应重新评价危险性，当无危险性

或危险性微弱时方可开采：

a）危险性极大区，不应开采或进行专门论证，并采取工程措施；

b）危险性大区，不应开采或疏干地下水或采用其他工程措施评价论证后满足要求再开采；

c）危险性中等区，采取工程措施；

d）危险性小或微弱区，正常开采。

6 防治方法

6.1 一般要求

6.1.1 防治突水溃沙的注浆材料应采用绿色、经济的材料，注浆材料、工艺应按 AQ 1116 的规定执行。

6.1.2 防治突水溃沙的排水，不应对周边及其他含水层或水体造成污染。排放到地面的，应达到地下

水三类水质标准。

6.2 疏水防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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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突水溃沙的危险性评价结果，采取将地下水疏降到安全水位等工程措施或直接开采，对于需要

疏降地下水的，疏干后应进行下列评估：

a）危险性极大、大的区域，应疏干富水性较强的沙层含水层地下水；

b）危险性中等的区域，应将沙层含水层地下水水位降低到安全水位以下，并进行安全性评估；

c）危险性小的区域，应适当降低沙层含水层地下水水位，确保水动力不足以产生突水溃沙事件。

6.3 隔水关键层加固防控技术

隔水关键层加固防控可在含水层与采掘工作面之间利用钻孔注浆方法，形成厚度满足要求的隔水层。

6.4 充填防控技术

6.4.1 突水溃沙含水层与设计开采煤层之间的煤（岩）柱厚度小于导水裂隙带高度的长壁开采工作面，

宜采用采空区架后充填采煤技术。

6.4.2 主要充填设备宜采用充填液压支架，以充填材料进行采空区充填，实现工作面前部采煤与后部

充填平行作业，且使采空区充填后的等价采高 Hz小于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要求的最大极限采高 Hmax。等

价采高 Hz应按公式（1）计算：

6.4.3 采用充填液压支架为主要充填设备，以注浆材料进行采空区充填，实现工作面前部采煤与后部

充填平行作业，且使采空区充填后的等价采高 Hz小于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要求的最大极限采高 Hmax。

等价采高Hz按照公式（1）计算：

Hz=hz+(k-k’)(H-hz)················································· (1)

式中：

Hz——充填采煤等价采高，单位为米（m）；

hz——充填采煤未充填高度，单位为米（m）；

H——实际采高，单位为米（m）；

k——充填体的松散系数，无量纲；

k’——充填体的压实系数，无量纲。

6.4.4 充填采煤方法与工艺应按 GB/T 39338、GB/T 39834 的规定执行。

6.5 留煤柱防控技术

6.5.1 煤柱可采用留设暂时性或永久性含水层结构保护。

6.5.2 煤柱留设宽度应根据煤层与含（隔）水层的空间赋存关系、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导水裂隙发

6.6 其他防控技术

6.6.1 对不适宜布置长壁工作面的块段，可采用短壁采煤技术，并配套采取水沙灾害监测、局部注浆

加固等防控措施。

6.6.2 浅埋煤层开采过程中，应根据危险性等级布设突水溃沙监测点，实时监测含水层水位、覆岩位

移、工作面涌水涌沙量等指标，监测数据异常时应立即停止开采，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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